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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土地再开发是在既有不完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新契约的过程，本质是政府、

社会、市场通过复杂利益博弈达成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新契约。研究基于行政场域、经

济场域和社会场域的控制权分析，结合土地租差、控制权行使序列和“成本—收益”关

系，构建集体用地再开发模式生成和选择的分析框架；基于制度背景对东莞市集体土地

的控制权格局展开分析，结合东莞市四类已实施的土地再开发典型案例，探讨模式应用

中主体决策逻辑与控制权的延续性特征。研究发现：政府具控制权行使的优先序列，可

通过制度灵活创制各类模式；“控制权实有”与“控制权行使”的关系呈现为“既有控

制权强/弱—行使成本低/高”“交易后控制权强/弱—行使效益高/低”关系，多主体对

不同再开发模式的选择是基于控制权行使的“成本—收益”、选择性行使控制权的博弈

结果。研究并基于控制权匹配度与延续性探讨再开发各类模式应用的思路。

Abstract: Land redevelopment serves as a means of establishing new aagreemen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In this process, government, society ac‐

tors, and market players reach a new agreement on reallocate land rents through

complex negoti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uilt on the analysis of control rights across

the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fieds, along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rent gap, the sequence of control rights, and cost―benefit struc‐

ture, this paper develop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and selection of

collective land re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ol patterns of collective

land，the decision-making logic, and the control right exercised by key actors by syn‐

thesizing four typical cases of land redevelopment in Dongguan. It reveal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he priority in exercising control rights and can flexibly design a va‐

riety of development mode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 jure control rights" and

"exercised control rights" exhibit two patterns: strong/weak de jure rights correspond

to low/high implementation costs, and strong/weak de jour rights correspond to high/

low realized benefit ex post. Multiple entities determine redevelopment models based

on a cost―benefit assessment of control rights and on their selective use of rights.

Finall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e models by considering model

alignment and the continuity of contro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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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集体土地再开发可视为政府、村集

体等土地权属人和社会资本方共同协议

土地再开发的权责并建立新契约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事实中集体土地开

发伴随土地制度由空缺到渐进完善以珠

三角村镇混杂区为典型的地区存在土地

利用的非正规特征[1]。在一次开发阶段，

由于有限理性，签订的契约为“不完全

契约”，而存量再开发过程也伴随控规修

改、规范滞后和多轮博弈，订立的契约

也是特定阶段下的非完全契约[2]。现代产

权理论反思古典产权理论中“绝对所有

权”“完全合约”的不足，将“对契约未

明确规定部分的‘剩余控制权’的分配”

视为重要因素[3]。
除土地交易合同外，政府、企业、

村集体等多主体在主导或参与政策制定、

规划编制与审批、协商决议与建设实施

等系列行动中，隐含着在主体内部及主

体间更广义范围的“委托—代理”关系，

共同构成再开发中的相互制约关系。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珠三角东部，早

期凭借“穗港”走廊区位和改革开放优

势发展农村工业化，随深圳创新崛起和

区域产业转型，存量集体用地面临转型

动力，但历史管制真空下产权模糊的矛

盾显现。

首先将控制权界定为主体围绕主体

间权利分配进行干预和控制的能力，进

而厘清在集体土地再开发中各主体间的

控制权关系，建构“控制权格局—控制

权行使效益—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基于分化场域中的控制权，提炼土地再

开发中关键权利主体的控制权格局；基

于土地租差探讨各主体行使其控制权的

“成本—收益”，结合控制权行使序列，

解释不同再开发模式生成和选择的逻辑，

以东莞市四个已开展的案例为实证，对

比差异化控制权格局下模式选择逻辑及

特征。

2 土地再开发与控制权的相关研究

2.1 三个场域中的控制权

2.1.1 体制场域中的控制权

在我国体制场域，控制权体现为公

权力的差级控制，其中法律可被视为上

级约束下级权力的工具。在纵向组织上，

形成“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

分配权”梯级控制权[4]；在横向分权上，

呈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功

能性分权格局① [5]。这种体制场域的控制

权梯级影响着公有产权的界定与配置，

曹正汉[6]认为在传统公有制经济中“控制

权界定产权”，各级行政形成“等级产

权”，这区别于私有制经济的“以资产界

定产权”。

孟德斯鸠等强调规范和控制行政裁

量权是法律最重要的任务，但我国长期

秉持“法律工具论”[7]。国家和各层级政

府通过各级法律形式约束下级政府及社

会主体的权力。尽管法规具文本内在逻

辑理性、客观性及“法律效力位阶”，构

成法律意义上“名义赋予”的产权形态

及行政依准，但在法规订立与实施中掌

控公权力的行政主体具较大的裁决权。

上级立法机关可对下级特定行政权力机

关的行为进行约束，如我国土地管理法

中强化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力②。地方

政府作为体制场域与社会场域的传导

“中介”，也主动通过“政策试点”寻求

制度创新[8]。
2.1.2 经济场域中的控制权

经济场域的控制权关系以契约为基

础，围绕“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组织”

和“市场主体间合约”所形成的权力结

构效率展开博弈。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科斯等[9]将企业视为市场多重契约内部化

的资源配置方式，学者[10-11]从显性的股

权、董事会和隐形的社会资本等角度探

讨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及控制链。

市场主体之间，格罗斯曼、哈特和

莫尔等关注到契约订立时未完全预见未

来情形，提出“非完全契约”理论、剩

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认为剩余控制

权是产权的最根本方面[12]。两权的配置

和匹配深刻影响着产权的经济效率[13]。
历史合约未被界定的产权流入“公共领

域”（public domain of property rights），

引起广泛的竞租博弈行为[14]。在城市更

新中未被界定的公共利益成为多主体博

弈的关键[15]。
2.1.3 社会场域中的控制权

社会场域中的控制权受组织理念与

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微观的各方互动中

具体发挥作用。面对依地缘和血缘链接

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司法与执法部门难

以对其中的仲裁有所作为[16]；周雪光[17]提
出“关系产权”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对产

权实践的意义；折晓叶等[18]、张静[19]分别

关注到产权收益分配中投资贡献和社会

势力的因素。法律制度不明晰的情况下

产权实践存在经验“黑箱”[20]。总体而

言，学者普遍认同集体内部的产权界定

在互动中自发建构，存在产权和组织封

闭性，受非法律界定的、隐性的、非正

式的“社会性合约”主导[21]。

2.2 三个场域中的控制权关系与比较

政府、村集体、开发商等企业在土

地（再）开发行动中遵循三种场域的内

在逻辑，包含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约束、

社会意义上根植于历史关系的嵌入性治

理及市场意义上的企业竞争（图 1）。这

三类主体虽在组织内部具场域的相对独

立性，但不仅局限于单一场域的控制权

逻辑，组织间隐性的嵌入机制也同时存

在。比较而言，国有企业具更强势代理

人并受机关权力的管理与控制，股份合

作制企业可发挥资本联合优势，村镇企

业占有土地资源但存在产权不清的决策

困境[22]。地方权力机关在地权界定与配

置中具有中心意义[20]；村集体以历史遗

留问题主动寻求政府的“政治嵌入”[23]。
在实践中各主体通过立法、内部控制和

组织嵌入等形式策略性地行使控制权。

2.3 土地再开发中的控制权

近年，城市规划领域学者逐步将控

制权的视角应用于土地制度和城市更新

领域。朱一中等[24]借鉴佃农理论和剩余

权理论，从剩余权界定角度研究城市更

新政策变迁；严雅琦等[25-26]将控制权与

发展权相结合，解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开发中“权利赋能”与“管制限权”

的交织关系；黄卫东等[27]借鉴周雪光的

三类控制权理论，比较三地存量产业空

间转型中的多元控制权分配和治理模式。

梁印龙[21]以政治、社会、市场等三大场

域控制权揭示城市更新中土地发展权的

博弈机制，认为在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初

始、过程和结果中存在政策制定权、博

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国家和政府在

体制场域中通过主体功能区划、指标管

理等手段实现土地发展权的宏观管控；

微观管理在社会场域中通过详细规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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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实现[28]，如通过补偿标准、容积

分配规则等政策调节利益平衡 [29]。基于

前人的研究，发展三个场域的控制权整

体性分析框架，揭示土地再开发中关键

权利主体的控制权格局及再开发模式的

生成逻辑。

3 集体土地再开发的模式生成与

选择逻辑解释框架

3.1 土地再开发中控制权的行使及其

“成本—效益”分析框架

Fama等 [30]在对“剩余索取权”的研

究中拓展出“代理人之间决策过程步骤

的分配”，我国学者进而探讨城市更新决

策过程中控制权的划定③。在此基础上，

细化提出土地再开发中的“三类六项”控

制权（图2）。其中：村集体、其他原产

权人、市场主体对决议权、组织权和实

施权的行使体现私权利（rights） 属性，

遵从经济和社会场域的控制权逻辑；立

法权、规划权、许可权和监督权一般由

相关法规政策规定，第一属性为公权力

（power），在行使中受上级及中央的调

控，遵循体制场域逻辑[21]。体制场域内

也存在决议权、组织权和实施权，但其

行使权限仅限于国家机关内部的行政

行为。

“控制权”是主体围绕“主体间”权

利分配进行干预和控制的能力，可细化

为“人对物”的控制权能及“人对人”

行为的干预能力，是相对静态的结构关

系。控制权的强弱，基于某主体干预其

他主体行为和控制土地的合法性依据，

体现出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掣肘与制衡

的力量关系，存在“你强我弱”“此消彼

长”的辩证关联。“行使控制权”则是主

体对人或物展开具体的干预行动，是控

制权的具体施展，是原有相对稳状结构

关系的动态化运作，并在再开发后形成

新的相对稳态格局（表1）。
为理解在公共利益的约束下各主体

行使控制权的决策逻辑，结合土地租差

理论，构建土地租差与主体行使控制权

的“成本—收益”关系（图 3），可简化

表达为：

租差（G）=公共捕获的租差（Gp）+
某主体A行使控制权的成本（Co）+某主

体A行使控制权的收益（Ga）

其中，主体 A行使控制权的成本

（Co）中包含其他主体放弃部分控制权所

换取的租值和被耗散的租值。

假设在同一产权安排和法规下，各

主体均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租差 （G）、

租值耗散量相对恒定、开发建设成本

（Co）差距较小，那么各主体捕获的租值

变量取决于促成开发决议的成本（Cd），

主要来源于“决议权和组织权和实施权”

等三个部分。不同主体既有的控制权强

弱体现在干预其他主体行为和控制土地

的合法性依据的强弱，如某主体内部成

员行动一致性高、土地使用权清晰合法、

对剩余索取者的赔偿能力强，则其控制

权较强。

在此基础上，凝练出“既有控制权

强/弱—行使控制权成本高/低”“再开发

后控制权强/弱—行使控制权效益高/低”

的解释框架，认为各主体围绕行使控制

权的“成本—效益”预期进行博弈决策

（表1）。当某主体的控制权相对弱时，若

其试图主导再开发，则需从外部调动更

多的资金或人力资源，或放弃部分利益

以促成与其他主体的合作，这部分可视

为其行使控制权需消耗的成本，但主动

行使控制权、主导开发过程可以享有再

开发后更强的控制权。这体现为对土地

权益配置更强的干预能力，如控制土地

更多权能的“强势方”作为甲方通过订

立产权分割的合约，以租金、税收或销

售费用等形式享有收益，而控制权“弱

势方”作为乙方享有更受限的权能。在

图1 三个场域中的控制权格局及其相互关系
Fig.1 Control⁃right configuration in the three arena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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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土地再开发决策的控制权分类构成
Fig.2 Typology of control rights based on land⁃redevelopment decisions

资料来源：改绘自文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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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政府、村集体、用地企业、开

发商等具有差异化的控制权特征及效益

追求（表2）。

3.2 基于控制权行使的土地再开发模式

生成与选择逻辑

以往对土地再开发模式的研究多从

土地所有权结构和流转特征等方面划分，

但鲜在概念上界定划分依据及生成逻辑。

首先将“某主体主导开发”概念界定为

“某一主体相对其他主体最主动地行使既

有控制权，以干预产权重构格局，从而

在再开发后持有更强的控制权”。在再开

发主导者的比选中，各主体的“既有控

制权强弱”起重要但非决定性影响，主

导者决策和多主体博弈结果取决于行使

控制权的“成本—效益”综合预期的比

较，这过程受主体优先序列的约束。

3.2.1 控制权行使中的主体决策序列

借鉴“扩展式博弈”，揭示再开发中

存在控制权行使的主体决策序列（图4）：
第一序列为政府，优先性体现在规划、

政策和规程编制中对产权关系、模式分

类、资金或组织等准入门槛的约束；第

二序列主体为村集体和其他现产权相关

方（实际使用权人等），村集体具有对集

体土地是否国有化的决议权，但也受与

其他产权方签订的历史合约约束，在土

地出让或出租的合同期限内，现产权相

关方可利用期限内合约的剩余控制权索

取再开发的利益；第三序列为开发商，

其仅在政府与村集体需求专业团队或资

金支持时得以参与开发。

3.2.2 各主体基于行使控制权的“成

本—效益”预期参与决策

基于决策序列与“成本—收益”关

系，构建理想的模式选择结果（表 3）：

①政府作为第一序列决策人，若认为主

导开发的效益较高，主动采用土地整备

或政村合作，抑制其他主体主导；②对

政府不主导的情形，进入村集体与其他

产权主体博弈的第二决策序列，具较高

效益的主体成为主导方；③市场主导模

式在其他主体效益相对低而开发商有利

可图时发生；④若政府抑制开发、潜在

租差低，或各主体控制权相互制约将导

致决策僵局。

表1 “控制权”及“行使控制权”的概念辨析、结合“成本—收益”的关系解释
Tab.1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between "de jour control rights" and "de facto control rights" linked to a cost⁃ben⁃
efit structure

概念

概念界定

内涵及构成

特征

转换关系

“控制权
强—弱”
与“行使
控制权
成本—
收益”

依据

再开
发前
关系

再开
发后
关系

控制权

某主体围绕主体间权利分配进行干预
或控制的能力

“人对物”的控制权能；“人对人”行为的干
预能力（对象包括组织内和组织间的人）

静态关系、结构性、意识界

控制权强/弱：某主体干预其他主体行为
和控制土地的合规性依据强/弱

改造前 控制权强

改造前 控制权弱

改造后 控制权强

改造后 控制权弱

行使控制权

某主体对人或对物展开具体的干预行动

改变“物”的物质形态；
干预“人”的行为；

干预“人对物”的控制权能

动态互动、过程性、现象界

行使控制权成本低/高:为干预人或物，需从外部
调动的资源少/多，或放弃自身的收益多/少

行使控制权收益高/低:影响产权关系的能力强/弱，
从中获得的收益多/少

主动行使控制权 成本低

主动行使控制权 成本高

主动行使控制权 效益高

主动行使控制权 效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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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土地租差及控制权行使的“成本—收益”简化标记
Fig.3 Land rent gap and cost―benefit structure of exercising control-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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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实证：以东莞市土地再开

发为例

4.1 东莞市土地再开发中的控制权特征

东莞历经改革开放初期工业空间需

求高而管制真空与模糊的阶段[31]，在乡

村基层“自下而上”的土地非正规开发

中，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相关企业获得对

土地产权的强势控制，控制权格局具

“民间强—政府弱”特征。

4.1.1 土地产权非国有或非正规特征

明显

东莞市存量工业土地呈现集体化比

例高、产权非正规和空间零散的特点

（图5）。据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东莞全

市工业用地中，数量最多的为 300亩以

下规模，产权非正规化特征普遍，50%
的镇村工业园区未登记发证，76%的企

业表面通过“租赁”方式使用厂房，但

实际上以租代售、私下流转，尽管集体

名义享有土地所有权，但历史合约下实

际土地使用权人享有剩余控制权。市镇

控制的土地规模比例较小，全市由市级

统筹的土地资源仅占5.2%④。
4.1.2 土地资产控制呈“村强镇弱”

早年形成的地租经济模式成为凝聚

村民意志的强大力量，在村庄治理上呈

现“强村弱镇”的格局。至 2019 年底,

全市村组两级经济净资产 1573亿元,占
全省的 34.2%⑤ ；村集体控制的物业规模

较大，在全市 3.6亿m2工业厂房中，集

体自建厂房占1/4⑥。面对容积率约2倍的

提升和租金提 2倍的改造预期，部分村

集体经济组织可承担 15—20年的投资回

收周期，但这一决策需考虑既有产权的

回收条件⑦。比较而言，市镇级在资产运

转上相对弱势（表4）。
4.1.3 “市—镇”体制缺“区级”统筹

能级，政府“强管控—弱主导”

政府通过规划管控实质控制土地开

发权，在政策方面细致规定改造流程和

规划条件，对项目审批较严格。如对市

场参与的项目流程划分为“前期服务商

选定、更新单元立项、改造主体确认、

实施方案编制、供地实施监管”五个

阶段⑧。
东莞特殊的“市镇”两级体制呈现

出“市级控权—镇级实施”两层权能关

系，缺乏区级强力统筹。镇级为财政收

入和开发实施的重要层级，2019年全市

财政收入中仅二成留在市级。但镇级政

府在规划审批与实施上受市级对连片开

发的整体管控。

4.2 基于典型案例的集体产业用地再开

发模式比较

4.2.1 政府主导模式

案例A的连片土地整备项目规模达

2000亩。

改造前各主体的控制权相对“弱势

和均衡”：地块原为纺织漂染等低端产

业，2015年“两高一低”企业清退致片

表2 不同主体行使控制权的成本与效益的差异形式
Tab.2 Differential forms of costs and benefits when different actors exercise control rights

主体

政府

村集体

用地
企业

市场
主体

行使控制权“成本”的高低形式

既有控制权强—
行使控制权成本低

立法与规划权：开发管控体系与产权管理
制度较完善；
决议权：政村关系协调、具合作基础；
实施权和组织权：再开发业务团队具丰富
经验、效力较强，有资金资源、国企运营成
效较优

决议权：土地与物业的使用权未流转；
组织权：村集体内部协商一致性强；
实施权：资产和资金积累雄厚

决议权：具产权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且剩
余合约期较长；
组织权：企业内部投资决策一致性高；
实施权：企业效益与规模较大

实施权：企业资本积累雄厚、周转灵活、投
资抗风险能力强、市场信息掌握充分；
组织权：开发运营实力强

既有控制权弱—
行使控制权成本高

立法与规划权：开发管控体系与产权管理制度
不完善；
决议权：政村无合作基础或历史合作有矛盾、村
集体对政府信任度低；
组织权和实施权：再开发相关业务团队未组建、
缺乏经验、效力或资金资源、国企运营成效较差

决议权：土地与物业的使用权已流转，且合约期
限较长；
组织权：村集体内部协商一致性弱；
实施权：资产和资金积累较弱

决议权：无土地使用权或产权残缺、剩余合约期
限较短；
组织权：企业内部投资决策一致性低；
实施权：企业效益与规模较小

实施权：企业资金链脆弱、投资抗风险能力弱；
组织权：开发运营实力弱

行使控制权“效益”的高低形式

再开发后控制权强—
行使控制权效益高

剩余控制:土地连片、国有化使用权
等由国有企业控制;
税收:产业综合效益高、税收高

剩余控制权：长期控制土地与物业
的使用权；
出租：获得高租金

剩余控制权：对合约期限内土地和
物业使用权的剩余控制；
使用条件：保障企业生产的空间适
宜性和长期稳定性

剩余控制权：控制合约期限内土地
和物业使用权；
出售：出售限制较低，可灵活处置；
出租与使用：入驻企业与集团等利
益关系密切，可灵活控制

再开发后控制权弱—
行使控制权效益低

剩余控制权：土地和物业产权非国
有控制；
税收：产业综合效益低、税收低

剩余控制权：土地国有化或使用权
流转；
出租：空间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运营
较差导致租金低

剩余控制权：合约期限较短；
使用条件：空间与产业的适应性弱

剩余控制权：受短期合约委托，无实
际产权控制；
出售：出售限制较大；
出租与使用：运营限制大、要求高等

表3 各决策次序、各主体主导开发的效益及模式选择结构
Tab.3 Benefits and model choices under each decision sequence and leading actor

序列次序

第一序列

第二序列

第三序列

—

决策主体

政府（g）
村集体（v）

原产权人（o）
开发商（d）

—

决策主体主导
开发的效益（R）

Rg=G-Cdg-Cog
Rv=G-Gp-Cdv-Cov
Ro=G-Gp-Cdo-Coo
Rd=G-Gp-Cdd-Cod

—

模式选择结果

政府主导模式

村集体主导模式

原产权人主导模式

市场主导模式

陷入僵局维持现状

理想公式

Rg>>0
Rv>Ro
Ro>Rv

Rd>Rv/Ro/Rg>>0
各主体的R均小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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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量空置；因地处的水网密集区限制

早年连片开发，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弱，

与原产权人和开发商博弈缺乏优势。

在既有主体控制权“弱势和均衡”

下，政府“强势介入”的阻力较小，区

镇级政府主动向市级争取行政、财力和

政策资源，形成“以政府强势主导的控

制权格局”。随此地功能区级的新城规划

和轨道开通，功能区管委会和镇村在

2019年前后就拆赔补偿、资金平衡、分

期改造等进行政策探索，陆续争取市级

资源。自2020年该地被划为市连片“工

改工”基层改革创新实验区后，开始在

政策创设、区镇人力统筹方面积极行使

控制权，成立统筹现场指挥部⑨，全流程

参与管理办法出台、修改控规、协商谈

判、实施建设。组织上，获市级约20亿

元的前期投资；组织内部基于“目标设

定权”和“考核验收权”形成对行政成

员的控制⑩。运营上，由功能区管委会下

属控股公司与该镇下属国企按各 50%的

出资比例成立国企平台公司A1，主导片

区产业开发。改造后政府得以控制连片

国有化土地。

4.2.2 集体自改模式

案例B中村集体延续了组织决策一

致性强、资产雄厚和强产权控制的优势，

主动引导集体资产投资再开发，继续持

有土地所有权。项目地块由村集体经济

图4 主体决策序列下的模式生成解析
Fig.4 Pattern formation under sequential decision⁃making by actors

单位

市属国企

镇属国企

村组集体

规模 /亿元

总资产

6770.6
918.3
2040.4

净资产

1463.4
507.7
1713.4

总收入

354.5
72.7
254.3

纯收入

58.9
7.6

189.7

结构效益 / %
总资产
收益率

0.9
0.8
9.3

净资产
收益率

4.0
1.5
11.1

资产
负债率

78.4
44.7
16.0

表4 2020 年东莞市、镇、村组公有资产规模效益情况
Tab.4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Dongguan (2020): ci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资料来源: 东莞市国资委、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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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社B1于 1994年出资开发，占地 173
亩，容积率1.0。彼时对集体用地开发管

制宽松，土地和物业无合法手续和产权

证，但事实均由经联社控制。该村收入

位列镇前列、具较强的内部凝聚力和资

产经营意识，2020年集体总资产约 20
亿元。

经村庄精英的学研讨，从干部到村

民较早形成自主投资改造的共识，采用

短租策略减少清退成本。2017年后该地

块被纳入“三旧”改造标图建库，2019
年东莞“拓空间”行动等也激励村集体

申请将项目容积率由 1.0提升至 4.0。村

集体委托房地产投资企业B2提供融资方

案、设计等前期服务，并获东莞农商银

行的金融贷款。村集体投资 9亿元，与

市镇协议规划变更，补交土地非法占用

罚款 56万元⑪，将土地和物业产权保留

集体所有。村集体在产业运营中主动与

政府合作：一期厂房由镇属企业B3作为

运营方引入主营某细分领域科技综合体

的企业B4。
市级政府通过政策激励镇村参与再

开发；镇级政府灵活地行使镇属企业招

商和运营团队的组织权。村集体与承租

的镇属企业形成“固定地租”契约关系。

4.2.3 企业自改模式

案例C中的用地企业依托雄厚的产

业和资金条件，主动投资再开发并推动

容积率提升，最终延续对土地产权强控

制的格局。企业C1所属集团1988年在香

港成立，2004年由深圳搬迁至C2镇并设

国内总部。在2004年国家明令禁止但东

莞默许集体建设入市的背景下，企业C1
与村集体私下对约4.7 hm2用地签署50年
的使用权流转协议，建设厂房和配套宿

舍并长期使用。在2008年“三旧”政策

实施后政府将地块纳入“三旧”改造标

图建库。在“三旧”政策对转型企业的

支持下，企业C1主动向镇规划管理所提

出改造意愿、规划变更和权属明晰申请。

在2018年与村集体签订《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后，企业于

2021年动工拆除 1.3万㎡厂房并建起近

10万㎡的厂房，2023年竣工投入使用，

随后被东莞市列为“倍增计划”试点，

在生产经营上获得市级支持奖励。

总结而言，用地企业C1初始具较强

的控制权，增资扩产的效益也激励其拆

除重建。其一，其在内部组织和开发实

施中具较强控制权，可支撑前期4.2亿元

的改造资金和改造中生产链运转；其二，

其享有约35年契约期限内土地使用权的

剩余控制，在与村集体协议使用权合法

化中具强势地位；其三，在建成后年产

值约10亿元的预期下，可在较短的3—5
年内收回投资回报。

4.2.4 市场主导/村企合作改造模式

案例D位于东莞中心城区，临环城，

于1992年建设、容积率约1.4，约九成权

属归经济联合社。该地块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大规模空置，但受中心城区科

技服务业的辐射带动，具开发新型产业

用房潜力，改造前后租差较大。2021年
3月街道编制的更新单元规划后，毛容积

率约3.6，集中贡献15%用地用于道路拓

宽，建筑面积中七成为新型产业用房。

经联社由于资产有限，决定在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确立开发主体为

运营能力较强的房地产企业D1。企业以货

币和物业补偿方式对约12.04 hm2土地和

16万m2建筑物业进行权益收购，换得产

权清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试图用商

住类用地收益平衡短期改造成本。东莞

市政府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将整理后的国

有化土地供给该企业。企业D1由总部位

于深圳的集团 D2实际控股，D2被评为

2020年“中国产业园区运营商前十强”，

其雄厚的资金基础得以支撑前期27亿元

投资。D2的产业资源也为后续运营提供

保障，可将 10%—20%的产业空间租售

给内部企业，投资回报周期仅10年。

该模式中开发企业凭借低成本调配

内部资源的优势，主动行使组织权和实

施权，推动土地国有化，最终获得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剩余控制以灵活捕获未来

租差；政府通过行使立法与规划权和许

可权，界定基本的公共利益并明确模式

规则；村集体和原用地企业作为剩余索

取者可利用决议权分享土地租差。

4.3 模式比较小结

四个案例深度展现东莞市四类集体

产业用地再开发模式的特征和机制（表

5）。再开发前控制权格局分别呈现为

“控制权均衡格局”（案例A、D）和“单

主体强势格局”（案例B、C），前者的再

开发后格局为“某主体强势介入主导”，

后者的再开发后格局为“原强势主体

主导”。

5 讨论与结论

5.1.1 讨论：基于控制权匹配度与延续

性的模式应用思路

基于“控制权强—弱”与“成本—

收益”模型及既有已实施案例，强调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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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东莞市产业用地权属
Fig.5 Property⁃rights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land in D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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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化初始产权和控制权，关注控制权的

延续性和匹配性，以降低再开发中的交

易成本与租值损耗。若初始格局中控制

权较集中于某主体，则该主体更可能主

导再开发，这呈现控制权延续特征。已

有学者也提出更少产权主体数量有更高

的实施概率[32]，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

权相匹配是实现效力最大化的产权

安排[33]。
基于匹配度与延续性，尝试从控制

权配置角度以“土地产权的共有程度”

和“政府控权程度”表征实践的模式特

征及选择倾向（图 6）。进而探讨产业用

地再开发规划中政府作为规划统筹与实

施介入者的“梯级管控”思路：规划前

期需研究利益相关方的控制权格局，关

注产权协调与各主体投资能力。规划与

实施思路上，对具高潜力的改造地区划

定“重点改造区”；对其中村集体控制权

较弱或整体控制权均衡的地区划定“重

点统筹片区”⑫，由政府集中力量参与重

点统筹片区的协商谈判和利益协调，积

极引导带动重点统筹片区外、重点改造

区内其他产权主体推动自主更新或开发

商合作。

5.1.2 结论

本研究提出：①对不同再开发模式

的选择是多主体基于既有控制格局、选

择行使控制权的博弈结果；②政府具控

制权行使的优先序列，可灵活创制各类

模式；③基于控制权匹配度与延续性，

探讨政府替级管控的模式设计思路。

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及发展可能：①
对不同组织间的控制权强弱及其行使的

成本待引入更细致的数理模型；②享有

一定控制权的某主体选择反对态度，势

必带来主导者行使控制权成本的提高，

对这类“现实僵局”待进一步引入博弈

理论和剩余权安排等分析；③仅初步建

立“某一主体主导开发”的解释，基于

控制权强弱可以细化出“双边合作”或

“多边合作”的解释模式。

基于经济领域对“产权”研究中排

他性、结构性和层级性等结构范式的认

知，“控制权”扩充了在情景实践中决策

的序列性和动态性，关注到不同主体的

差异化控制权样态，在经济、体制和社

会场域的复杂互动中具有生动的解释力。

表5 四种再开发模式的情况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four redevelopment models

案例

再开发模式

再开发前
控制权格局

各主体意愿

再开发前
格局示意

再开发后
格局

再开发中
主导方行使
的控制权

再开发后
主导方的效益

A
政府主导模式

土地使用权分散、
政府划其为连片土地

整备区

村集体和投资方
从中获利、积极配合

政府就地区积极创设
政策、调动市区财政

和人力资源等

连片土地国有化、可
引入新兴产业链

D
市场主导/

村企合作模式

产权人控权条件弱

开发主体视市场环境、
政策优惠等调整

调度组织内部资源，
促成利益相关者决议

促成部分土地国有化
及少量商住类用地开发

B
集体自改模式

土地和物业使用权
由经联社控制、经联社
实力强、内部决议一致

集体改造意愿强、
政府由犹豫到鼓励

经联社主导决议、投资
和实施，寻求政府的合
作经营和规划调整等

土地和物业的高租金
回报并保留产权控制

C
企业自改模式

企业具契约期限内土
地使用权的剩余控制

企业改造意愿强、
政府积极配合本地企

业增值扩产

企业主导投资和实施，
寻求政府的规划调整

和立项支持

获得产权正规和完整
的集体土地产权和
增资扩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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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土地再开发的四种模式：基于共有产权强度与政府控制权行使程度差异
Fig.6 Four land-redevelopment models: differentiated by intensity of common property rights and degree of

exercised governmental contro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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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视角下集体产业用地再开发的模式生成与选择逻辑——以东莞市为例 顾嘉欣 袁奇峰 黄 哲 石建业

注释

① 中国的“功能性分权”表现为权力集中统

一下的组织内分权，强调积极权力观下的

政府有为；西方的政治性分权则表现为国

家 权 力 的 一 分 为 三 ， 以 权 力 制 衡 为

目标[5]。

② 2019年通过的 《土地管理法》 明确土地

征收的范围，并要求“成片开发”，其后

自然资源部进一步强化连片开发的标准。

③ Fama 等将决策过程分为“启动、批准、

实施、监控[30]。朱一中等基于Fama等的

分类，将城市更新契约关系中的控制权划

分为提议权、规划和审批权、执行权和监

督权[28]；梁印龙利用博弈框架提出影响土

地发展权配置的政策制定权、监督审批权

和博弈表决权[22]。

④ 数据来源于2021年 《东莞市城市更新十

年评估调查》。

⑤ 数据来源于东莞市人大代表乡村振兴专业

小组课题组。至2020年底，全市村组集

体共有物业 10 355 万 m2。全市村组集体

物业出租收入达180.5亿元，占总收入的

70.9%。2020年，东莞村组拥有企业 （项

目） 投资 214.4 亿元，年收益 20.4 亿元，

年收益率9.5%。

⑥ 数据来源于东莞市人大代表乡村振兴专业

小组课题组研究统计。

⑦ 据访谈，目前东莞市村级物业出租租金

接近 8—13 元/m2，容积率为 1—2.5，若

改造后的容积率控制为 3.5，租金接近

15—16元/m2，预计回收周期为15—20年。

⑧ 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2020—2022 年期

间，共300余家企业中标前期服务商，但

推进到单元划定阶段的项目不足10%。

⑨ 总指挥部成员包括区级城市更新局、自然

资源局、产业发展局、市财政局功能区分

局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现场指挥部成员

由镇与功能区成员共同组成。

⑩ 为达成市场交易，时任的行政长官采用动

员方式，每周开展联席执法会议，召集自

然资源、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公安、消防

等执法部门参加，调动力量下场巡查，对

落后企业实施监管清退。搜集信息、参与

协调，降低产权人交易成本；调动司法力

量调解问题。

⑪ 2020年由市自然资源局对经联社B1开具

《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非法占用按5元/m2

的罚款金额，补缴罚款约56.1万元。

⑫ 东莞市自2022年启动“片区统筹规划”，

形成“市级专项规划—片区统筹规划—单

元规划”三级三旧规划体系，由市层面划

定六大跨镇街连片产业园区、镇层面划定

60个现代化产业园园区，以1—3 km2编

制片区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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